
 

 

自主治理视角下社区花园建设管理的对比研究 

——以纽约布鲁克林社区花园和上海杨浦区百草园为例 

 

赵文怡，肖铭 

 

摘要：社区花园起源于欧美，至今依旧流行于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地区，近年来，“社区花园”也逐渐

频繁地出现于我国的新闻报道与学术研究中。但是社区花园建成后管理国内还处于探索和尝试的过程中。

本文在梳理中外社区花园文献报道的基础上，运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对纽

约布鲁克林区社区花园和上海杨浦区百草园两个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以公共池塘制度的存续发展条件为依

据，比较其再建设和管理过程中的差异，通过分析发现，国内社区花园建设过程中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

三方权力分配不合理，同时缺乏居民公众参与思想引导，导致居民在管理过程中的缺失。最后基于我国的

城市管理模式，推导总结了城市社区花园自主治理的可行方案和营建策略，希望为国内社区花园设计和营

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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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空间不断扩张，城市人口持续增长，城市功能

的不断复杂，居民更加注重社区环境质量。公园等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是缓解快速城市化带

来的热岛效应、城市内涝等问题的有效办法。近年来，伴随着城市更新、城市双修及生态

城市建设，由欧美兴起的社区花园建设被引入中国，这种新型的城市绿地组织受到了各方

的欢迎。 

“社区花园”、“社区公园”“社区共建花园”等词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的学术研

究与社会报道中：北京市自 2009 年开始实行“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社区”工作，直至今日，

北京已经建成 511 个花园社区[1]；上海市四叶草堂公益组织自 2014 年起建设了 88 个公益

社区花园，推行城市空间的微更新以及公众参与设计规划的新型管理模式[2]；深圳市在绿色

基金会支持下提出“自然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的三级公园体系，并在 2019 年建成了首

个社区共建花园，为深圳市花园城市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3]。随着越来越多的社区花园建设，

社区花园的后续管理问题慢慢引起了学界注意，社区花园在给社区环境增光添彩的同时，后

续的可持续经营管理问题逐渐被重视，社区花园虽小，但管理难度却可能比传统公园大。如

何使社区花园项目避免“公地悲剧”的产生，是城市公共治理中重要的问题。 

纽约社区公园是公地治理的典型案例。社区花园是典型的公共品，和大型的市政公园一

样对公众免费开放。纽约政府没有通过加强监管的方式或者市由私人组织提供收费的服务的

方式来维持社区花园存续发展，同时在社区花园的建设管理过程中并不完全监管，花园也不



 

 

收费，这些花园许多都得到了其使用者自下而上的自觉维护，成为城市中的重要绿色景观。

本文引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通过纽约布鲁克林区社区花园

和上海市杨浦区百草园两个案例进行对比分析，讨论其在管理过程中的差异，最后总结城市

社区花园营建策略和管理模式，以期对国内社区花园建设和管理引发新的思考。 

2 自主治理理论在社区花园建设管理上的适用性 

2.1 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简述 

1968 年英国加勒特·哈丁教授在《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文章中提出了“公地

悲剧”的理论模型。在公共选择理论中，有关“囚徒困境”、“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

困难”等理论模型都说明：个体的理性行为却最终导致产生集体的非理性结果。为了避免

上述情况的发生，学者们普遍认同两种方案:彻底私有化(市场手段)和通过外部强权的监督

与控制。 

公共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大量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

池塘的概念。所谓公共池塘资源，既不同于纯粹的公益物品（不可排他，共同享用），也不

同于可以排他、个人享用的私益物品，同时也有别于收费物品或者俱乐部物品 (可以排他，

共同享用)，它是难以排他但是共同享用的，例如森林资源、水资源等，这种公共池塘具有

可再生性和稀有性的。[4]针对公共池塘资源的管理问题，奥斯特罗姆提出在政府和市场之外，

应该还有一种可能的模型来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问题。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书中她

提出了“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认为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的控制，

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筹资金来制定并实施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合约[5]，对

我国现实的治理实践颇有启发。 

2.2 自主治理理论的适用性 

国内目前政府和民众都开始认识到公共绿地在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居民生活品质

上的重要性，但是目前国内多半是政府担任主导建设和后期维护管理各类公共绿地，无论是

城市级的大型公园绿地还是社区内的组团绿地，居民在各类公园或花园中主要扮演使用者角

色，由居民实际参与管理和创建的社区花园建设基本处于缺失状态。[6]近些年来，随着越来

越多的口袋公园、社区花园的建设，人们开始重视这种微型花园的建设管理问题，如果依旧

保持高度的集权管理模式，政府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这些微型绿地的建后管理上，“易

建难管”的情况成为普遍。这时欧美社区花园自主治理建设管理模式开始被社会所提倡。 

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讨论的是除了依靠政府和市场的管理外，居民如何通过自治维护

管理公共池塘资源。社区花园作为一个纯粹的公益物品，其内部的景观绿化资源的使用者是

周围所有居民，同时它在现如今高密度的城市空间内部相当于珍稀资源，讨论其建设管理问

题可以通过自主治理理论讨论其管理过程中政府、市场和居民三方应该所处的位置和作用，

提出可行实施策略和实现要素。 



 

 

图 1 纽约布鲁克林社区花园地块区位图 

（图源：https://m.huxiu.com/article/305091.html） 

3 案例概况与对比 

3.1 纽约布鲁克林社区花园建设管理基本概况 

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中部的一个街道内有一块空地，约 60 平方米，以前上面曾盖了房子。

（图 1）1997 年大火后，这块地就被空置了十多年。自 2012 年起，空地周围的居民们开始

自行筹款、清理废墟，渐渐地将这块地

改建成了一个社区花园。同时，居民组

建公益组织来专门管理、维护这个花园。

但是这块地的所有权一直是那座被烧毁

房子的开发商，虽然开发商一直默许居

民们将土地改造成社区花园，但他也随

时可以行使其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并

在上面盖房子。 

经历了2016年纽约保障用房和社区

花园谁去谁留的市议员选举大战，经营

良好的花园管理组织和居民们非常希望纽约市政府能买下这个他们这个“自家后院”。因为如

果纽约政府买下了这块空地，按照政府目前的计划，此园仍将保持其“社区花园”的使用属

性，政府并不会接管并提供大规模的人力和财力资助，之前管理这个社区花园的居民自治组

织仍然会是这个花园的运营者。这块土地从私有到公有，改变的仿佛仅仅只是土地的公私属

性而已。自 2017 年三月起，纽约市公园局已经得到当地居民、自治组织以及布鲁克林区长

的支持买下了这块土地，购地的资金由布鲁克林区长、市议会议员和市长三方提供。布鲁克

林的这块土地在转为公有后并不会被标记为严格意义上的公园用地（Parkland）。为保持其

社区参与型，这块地会被标记为“Green Thumb 社区公园”——其属性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公园用地，但实质上极大提升了

这块用的稳定性。 

3.2 上海杨浦区百草园建设

管理基本概况 

上海市杨浦区的百草园案

例建设于鞍山四村第三小区，占

地 200㎡（图 2）。该小区建设

于 20世纪 50年代，作为上海老

旧小区重点整治对象，其绿化率

仅为 15.65%。2014年，刘悦来

发起了由 20多位景观设计师和农业专家组成的“四叶草堂”。百草园项目是由四平街道办

图 2 上海市杨浦区百草园区位图 

（图源：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1817464） 



 

 

事处与四叶草堂于 2016 年共建的，通过将老旧小区中的小区公园改造为居民可通过集体园

艺活动参与共建的社区花园，是居民区居民自治自营的社区花园典型。[12] 

规划前期，由业委会进行决议选出了一块现状经营不佳的公共空间地块，位于小区公共

绿地旁已经够荒废的草地，建设方案由四叶草堂提供，由居民审议。建设初期进行了大量的

社区调查和居民宣传，在了解到居民缺乏民主沟通的平台时，设计团队和小区的居委会共同

建立了议事平台想要打造规划者、决策者和居民之间的沟通渠道。[11] 

建设之后，由社区组织学生形成小小志愿者团队是该社区花园管理的活跃力量。在后续

经营过程中，百草园作为打虎山路小学的自然教育基地，举办了多次的园艺科普教育活动，

小志愿者们可以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学习园艺技能,促进了以小志愿者和家长为主的自主治理

空间管理机制。 

但是现今该地块经笔者调研发现已经基本荒弃，地块内可以看到之前规划建设时种植的

蔬菜植物等以无人管理，地块被上锁半封闭起来，实施也已老旧。访问了社区内的老年人们

则表示仅知道花园的存在，但是并不了解社区花园的相关内容，也不曾参与小区组织的社区

花园活动。访问社区内的学生们则表示曾参与过花园种植活动，但现在以基本不开展活动了。 

3.3 两个案例建设管理过程分析对比 

对比两个案例结合美国和中国的国情，可以发现二者建设和管理区别，国外的社区花园

往往是居民共识的结果，从花园的选址到具体方案的规划，再到资金的筹集，大多是通过政

府、居民、各类组织的协商所达成。对于国内社区花园来说，建设一般是政府极力推动的结

果。虽然这样可以使公园快速建成落地，但由于缺少社会的协同和居民参与，居民在社区花

园的建设和使用中，往往会出现“有使用的权利、无保护的义务”，后期公园的经营和维护

面临问题（表 1）。 

表 1 两个案例中三方参与社区花园建设管理内容对比 

 纽约布鲁克林社区花园 上海杨浦区百草园 

组成 行为活动 组成 行为活动 

政府 市议会 提供用地但不参与用地管理 
市园林局、街道办事处、

居委会 

政府主导项目建设和后

续管理、组织活动 

社会公

益组织 

居民自

发组织 
建设经营管理 社会企业、高校师生 设计方案、组织活动 

使用者 
周围居

民 

自发分片区进行种植活动，维

护花园后续管理 

社区居民（但是实际受益

者定位社区内学生） 

参与种植科普活动、形成

志愿服务组织 

 

4 基于自主治理理论的对比分析 

4.1 自主治理理论在案例中不同时间段的具体体现 

4.1.1 自下而上的自主治理——纽约布鲁克林区社区花园 

在第一阶段中，花园的使用者大部分是住在一个街道的社区居民，其间社会关系相对融

洽，且他们自发成立的公益组织制定了详细的内部管理规定，人们并主动筹钱支持花园的运



 

 

营。因此在这个案例中公共资源是由使用者自身而不是政府来进行的管理。在这一阶段中体

现了：除了政府和私企之外，居民和社区之间有着很强的社会凝聚力，以及约定俗成的“软

规则”，很好的经营了这块社区花园。 

在第二阶段中，案例中社区花园建在火灾废墟上，本质上是一块随时可能被强制开发的

私地。在纽约土地可以在公家、私家之间以市场价自由流转，将一块私地转变为公地只需要

买卖双方谈判和市规划局的批准，而如果要将一块原本是公共公园的土地变成道路和楼房等

其他用途，则需要州政府的批准。所以“建公园”和“拆公园”的难度是极其不对等的，这

种不对等是有意地从立法层面保护了城市中公共绿地的稳定性。居民通过政府介入把私地转

换为公地，让公地从此有了法律保障的稳定性，维系后续经营。 

综合来看，纽约布鲁克林社区花园案例中，用地权属的稳定是维系公共池塘的关键，居

民自下而上的经营管理模式可以很好地运作花园。政府负责提供用地，公益组织制定完善的

经营管理规则，居民进行自组运作，公共池塘资源存续发展（图 3）。 

 

 

图 3 纽约布鲁克林区社区花园时间轴（图源：自绘） 

 

4.1.2 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上海杨浦区百草园 

在第一阶段中，社区建成，中心绿地按照规划建设，公共池塘产生，公共池塘资源管理

者为以居委会为代表的政府方，该地块的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下的社区绿地，用地权属属于

全体居民。但是国内居民权责意识弱，放管地块资源荒废，小区居民认为管理是物业的工作，

而老旧小区物业费较少，经营很难维系，在这个阶段中政府主导管理下的权责不清是公共池

塘荒弃的主要原因。 

第二阶段中社会公益组织的介入，进行了公地重新设计活化，公共池塘资源重新分配，

引入了自治思维，但是此阶段中公益组织的权力在建设而非管理，管理权依旧在政府。  

第三阶段在公益组织建成后退出后，政府依旧无法调动全体居民的管理经营热情，公共

池塘资源逐渐失衡，花园又陷入了第一阶段的循环中。 

综合来看，相比于第一个案例中居民完全的自治和公益组织贯穿全过程的经营管理，第

二个案例在公地活化后依旧采取政府管理的模式，没有公益组织进行深入管理策划，政府对



 

 

权属于居民的细碎化社区花园监管力度大不如城市公园，无法做到全面监督管理，此时社区

居民又缺乏用地权属自治意识导致花园荒弃（图 4）。 

 

 

 

4.1.3 两个案例内的权属对比 

对比两个案例中的权属关系可以发现，纽约布鲁克林社区花园中的公共池塘土地所有权

为政府，开发权、经营权、管理权都是属于公益组织的，而公益组织是通过居民自发组建的。

第二个案例中土地性质是社区公地，用地其实是属于社区居民的，除了开发中有社会组织参

与，其他内容都是政府主导。权属分配和纽约布鲁克林社区花园案例的本质区别是政府在开

发过程中的全程参与和社会组织在管理过程中的缺失。 

针对公共池塘的开发权结合国内具体情况看，应权属于政府，由政府组织公益组织和居

民共同参与到项目前期建设中，这样可以提高建设效率和保证项目合法性。而后续管理则可

以学习国外经验，政府牵头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花园经营中，保证项目运作的可持续性

（表 2）。 

 

表 2 两个案例内的权属对比 

 纽约布鲁克林社区花园 上海杨浦区百草园 

土地所有权 
前期开发商所属 

后期政府公地 
社区公地 

开发权 公益组织（居民自发） 政府和社会公益组织 

经营权 公益组织 政府 

管理权 公益组织 政府 

使用权 周围居民 社区居民 

 

4.2 公共池塘制度的存续发展条件在两个案例中的体现 

奥斯特罗姆对于公共池塘资源制度能否长期存续提出了八条设计原则，分别是： 

 

图 4 上海杨浦区百草园时间轴（图源：自绘） 



 

 

①清晰界定边界。 

②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相一致。 

③集体选择的安排。 

④监督。 

⑤分级制裁。 

⑥冲突解决机制。 

⑦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 

⑧嵌套式企业。[5] 

该理论的设计原则在两个案例中的分别体现（表 3）： 

 

表 3 自主治理设计原则在两个案例中具体体现  

 

 

从表格可以看出，之所以布鲁克林这块社区花园之所以能持续性经营是因为其在建设和

管理过程中满足了自主治理理论存续发展原则。但是在冲突解决机制方面，案例中的现状未

达成简单交流的沟通平台，所以导致当保障用房和社区花园冲突时，居民只能选择演讲游行

喷漆等形式反抗，如果可以设置层级清楚的管理机制，形成政府和居民的沟通平台就更有利

维持自治治理和政府扶持的良好社区花园的管理方式。 



 

 

反观上海杨浦区社区花园案例，政府是花园建设的推动者，公益组织的权力受到了局限，

居民习惯于政府主导管理全部内容，缺乏自主治理的思想，虽在过程中政府和设计者创造了

很多公众参与的机会，但是居民参与实际较少，参与人员和实际使用者有差异，导致后续经

营过程中政府、公益组织和居民三方面的权责分配不明确，社区花园经营不善逐渐荒废。 

5 自主治理理论对社区花园建设管理的指导 

5.1 社区花园自主治理的实现可行条件 

按照自主治理理论存续发展条件，结合国内普遍的自上而下规划建设环境，提出国内社

区花园管理自主治理可行方法（表 4）。 

 

表 4 自主治理设计原则对应国内社区花园建设的可行方法 

理论设计原则  对应国内社区花园管理的条件 

清晰界定边界 政府在用地上给予花园清晰的边界 

占用和供应规则与

当地条件相一致 
使用过程中花园用途不可转移，不能违规停车，私占公地 

集体选择的安排 满足周围市民的实际使用需求，普及公众参与的思想 

监督 
召集市民参与社区花园管理，设置花园管护责任人，形成全民

监督，实现共建共享（政府、社会、个人） 

分级制裁 
法规先行，政府规划成果中赋予相应的用地性质，保证地块稳

定性后，放权于社会组织，有社会组织建立管理规则 

冲突解决机制 

建设初期设立项目交流平台，市民参与设计；建后管理时期设

置政府留言板，积极接纳市民监督，市民可反馈意见至社区

（村）管理机构 

对组织权的最低限

度的认可 

政府下放权力至社区（村）居委会，居委会可制定计划方案管

理创新社区花园建设 

嵌套式企业 
政府负责花园建设和后续更新，管理维护落实到基层，使用权

力由社区居委会组织居民行使，鼓励居民参与志愿服务团队 

 

政府、社会、居民三方分工协作，共同建设管理社区花园。其中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下

放权力至基层居委会，作为建设主体和组织者，与社会组织共建社区；社会的公益组织、高

校等负责专业支持和后续经营管理建设，同时在管理过程中与居民共同策划活动；居民内部

通过组织志愿服务队、政府任命责任负责人的等方式积极参与到社区花园的运营维护中，激

发居民主任意识，形成社区花园自主治理体系（图 5）。 



 

 

5.2 社区花园的多方参与的营建策略 

社区花园建设应该提倡多方参与机制，调动政、企、民三方。其中政府（包括是园林局、

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等）由于其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监管建设职能，应在社区花园建设过

程中扮演发起者和监管者的角色，为社区花园建设提供用地支持和政策支持；社会组织或高

校师生在社区花园建设中扮演运营者的角色，其组织的社区花园建设更具有在地性和创意

性，增加了社区花园的社会价值；城市居民和社区居民作为花园的实际使用者、最大获益方

应参与到建设管理的全过程，公众参与的建设模式更有利于后续的自主治理（表 5）。 

 

图 5 国内社区花园建设管理逻辑框架 

（图源：自绘） 

 

表 5 国内社区花园多方参与的营建策略 

 
扮演

角色 
作用 目的 

作为建设主导方时的优缺点 

优点 缺点 

政府 

发 起

者、监

督者 

社区花园用

地提供、边界

划分；政策支

持；监督管

控；资金支持 

城市规划的落

实和城市环境

提升；法律层

面保证社区花

园用地稳定性 

社区花园可

以长足发展，

有充足的自

近和政策支

持 

居 民 意 愿

有 时 不 能

得 到 充 分

表达，后续

管 理 耗 费

人力物力 

社会

组

织、

高校 

运 营

者、宣

传者 

技术支持；建

成后管理运

营；活动组

织； 

实现公益、科

研等目的；实

现盈利，利于

后期可持续经

营 

社区花园将

充满更多的

创意性和在

地性；更善于

组织居民参

与 

建 设 中 可

能 支 持 不

足 

居民 

使 用

者、管

理者、

监 督

者 

社区花园活

动参与；活力

来源；后续维

护和监督 

获得社区花园

景观资源；实

现个人、社会

双重效益 

社区居民意

愿充分表达 

建 设 过 程

难组织，后

续 建 成 管

理 难 以 长

期维持 

 

 



 

 

6 结语 

综合来看，社区花园在国内大致分为政府、商业组织、私人团体等多种的建设主体类型，

所以它的管理方式也应该更加灵活。针对不同建设主体的社区花园，政府在制定管理条例时

应该分清其权属关系，分类管理，同时注重自治权力的下放，考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

上”两种治理模式的紧密结合，同时注重对居民公共参与自主治理思想的宣传培养，在政府

政策、管理方式、社会思想三方面共同形成社区花园自主治理的可持续运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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